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5年5月14日）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处罚文书号
	备注

	1
	连江县龙悦舞厅
	环境执法人员和监测站人员于2025年 3月3日对连江县龙悦舞厅楼下熹茗茶叶店敏感点和舞厅场界进行噪声检测，根据监测报告（连环测委〔2025〕003号）监测结果，舞厅场界外1米昼间噪声值为64.9db(A)，超过《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类昼间排放限值≤60dB(A)。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
	[bookmark: _GoBack]处以人民币柒仟贰佰元整（0.7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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